附件：  《深圳市建设工程专家信息采集及申请表》易错易漏提示
1． 加盖公章：纸质申请表的“工作单位”处，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2． 个人签名：纸质申请表的签名栏，须有申请者的亲笔手写签名。

3． 是否会员：征对申请者所在工作单位而非针对申请者个人。是指申请者所在工作单位是否属于本协会的会员单位。

4． 个人像片：纸质申请表上需粘贴像片，而网络上的电子申请表需上传电子像片（容量在1M以内）。

5． 现有职称：现有职称对应的专业（称谓）须填写，且要跟职称证书本身保持一致，不得随意填写。而职称的级别可在网络申报选项中选择填入，无须手动键入。

6． 擅长专业：须跟随后的“工作履历”、“工作业绩”相对应。比如，一直在建筑类设计院里从事给排水工作的，则不可能擅长“污水处理厂”之类的专业；再比如，在“工作业绩”中没有具体医疗建筑设计项目的，则在“擅长专业”中不可能擅长“医疗建筑”。
7． 工作履历：应连续填写，应从申请者自高等教育院校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，就开始填写。不应出现空档和错漏。
8． 工作业绩：须和前述的“擅长专业”填写相对应。

9． 工程获奖：须提供载明申请者姓名的正规获奖证书、奖牌或奖状。由企业或公司开具的获奖证明无效。

10． 论文著作：应有正规刊号或出版号。并应提供论文著作的首页、目录及论文内容本身的复印件。
11． 工作设想：须由专家申报者本人撰写，且不少于300字。字数不足的，将自动扣除等级分数。
12． 证明材料：主要包括身份证、毕业证（学位证）、职称证、注册资格证、获奖证明、论文（著作）。其中，如果申报者所在单位属于协会会员单位，则须提供并留存上述资料的复印件，但无须提供原件；如不属于会员单位，则须同时提供原件验证及留存复印件。
13． 等级分数：本专家库对于各申报专家实施软件自动计分、定级。申报信息填写越详细、基础条件越优秀、业绩成果越突出、评审活动越频繁、入库确认时间越早，则专家等级分数、星级和声望就越高，被抽取的概率就越大。
14． 网上公示：本专家库经协会确认，并达到一定规模之后，除专家证件号码、联系方式和年龄等隐私之外的全部信息，都将上网长期公示，接收社会监督。对于不实申请者，将扣减等级分数或予以公示姓名，直至取消专家资格。
